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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　函

地址：32053桃園市中壢區月眉里1段50號

承辦人：謝豐任

電話：03-4583500#213

電子信箱：t329@dsjh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0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崙國教字第1050007456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校辦理桃園市國教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

「輔導團員教學研究學習社群研習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桃園市國教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「輔導團員教

學研究學習社群研習」：

(一)主題：十二年國教課綱－自然領綱宣導

(二)講師：宜蘭復興國中 吳月鈴老師

(三)時間：105年10月27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3:30~16:30

(四)地點：大崙國小2F視聽教室

二、應出席人員：本市國中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輔導團

團員。

三、其他事項：

(一)惠請轉知貴校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輔導員準時出席

，於課務自理情形下惠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所需之差旅

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及教育局補助辦理之十二年

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育品質相關計畫項下支

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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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請出席人員於10月26日（星期三）放學前，至「桃園市

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http://passport.tyc.edu.tw/

」報名（開課單位：中壢區東興國中；課程名稱：輔導

團員教學研究學習社群研習－十二年國教課綱自然領綱

宣導）。

(三)因大崙國小校內停車位有限，請出席人員將車輛停放崇

德路上，由大崙國小東側門進入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、桃園

市立東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

八德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新屋

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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